附件4：
上饶市消防救援局
政府专职消防员招聘政策问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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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饶市消防救援局主要承担本市火灾扑救、应急救援和防火监督等任务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市民安居乐业提供消防安全服务保障。消防救援工作是一项崇高而永恒的职业，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，消防员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。我局将全力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空间，热忱欢迎热爱消防、锐意进取、敢于挑战的青年才俊加入政府专职消防员行列。
为便于报考人员了解招聘和工作相关政策，现提供政策问答如下，请大家阅知。
一、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岗位性质、用工形式和工作地点？
答：政府专职消防员身份属性为政府聘用人员，实行劳动合同用工制度，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实行24小时驻勤备战的不定时工作制。正式上岗前需接受为期3个月的封闭式岗前教育培训；完成培训任务并通过试用期考核后，根据工作需要，分配至各县（市、区）消防救援局及下属队站工作，每月统筹安排轮休。
二、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职业保障？
答：根据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推进全市政府专职消防队伍建设发展实施方案》（饶府办发〔2024〕9号）及江西省相关政策规定，队伍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；符合条件的享受住房优先保障、医疗交通优待、景区门票减免等政策；表彰奖励纳入地方党委政府及群团组织表彰体系；因公受伤、致残、牺牲的，按国家规定落实工伤保险、烈士评定及抚恤等待遇。
三、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落户及子女教育优待？
答：根据上饶市相关政策规定，政府专职消防员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享受同等优待，符合上饶市落户政策的可享受对应落户便利，子女入托、入学按相关政策予以优先保障。
四、政府专职消防员享受怎样的工作待遇？
答：工资薪酬严格按照《关于全省政府专职消防队员工资标准调整及岗位设置的通知》（赣应急字〔2021〕196号）执行，包含基本工资、岗位津贴、技能等级津贴、高危职业补助及绩效奖励，其中上饶市二类区域1级基本工资标准为5190元/月、三类区域1级基本工资标准为4830元/月，试用期按基本工资标准的80%发放。依法缴纳五险一金，配套购买人身意外伤害、补充医疗等商业保险；单位免费提供工作期间食宿、制式服装及防护装备；按规定享受带薪年休假、婚假、产假等法定假期及年度健康体检。
五、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后如何签订劳动合同？
答：应聘人员被录取后，与用人单位直签合同。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3年，试用期为3个月；第一次续签劳动合同期限为5年；第二次续签劳动合同时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相关规定的，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。
六、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的政审有什么要求？
答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，热爱消防事业，本人、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无违法犯罪记录，无吸毒、赌博等不良行为，无失信被执行、参加非法组织等情形，无严重违纪、被开除公职等不良记录，征信良好，具体参照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执行。
七、政府专职消防员入职时对身心健康有什么特殊要求？
答：入职体检、心理测试参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标准执行。身高、体重、视力、身体机能等符合岗位履职要求，无影响执勤训练和灭火救援的疾病、损伤、精神类病史，体检或心理测试不合格者不予录用，考生具体可参阅《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》（陆勤人员）。
